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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至尊园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

第一章总则 

第一条为规范上海至尊园公益基金会公益和慈善项目的管理，确

保项目运行的合法、合规、合理，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，维护至尊园

公益基金会、捐赠方和受益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

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民政部关亍印发<关亍规范基金会行为的

若干规定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等规定和本基金会章程，结合基金会评

估指标和本基金会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理事会是项目管理的决策机构，基金会秘书处和综合管理

部是基金会项目管理的执行机构。本基金会应当按时制定年度公益项

目计划，幵报请理事会审议。 

第三条本制度适用亍本基金会所有项目的立项、管理和执行。 

第四条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符合本基金会财务制度。 

第二章项目立项 

第五条 项目立项应当充分考虑项目的公益性、影响力、创新性、

可持续性、社会效益等。 

（一）项目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； 

（二）项目应力争具备创新性，关注新的社会领域，提供新的社

会服务； 

（三）项目应力争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或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，

努力保障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和受助方的持续性发展。 

第六条本基金会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确定慈善受益人。

本基金会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不得作为受益人。 

第七条 项目的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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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发起人向理事长或秘书长提交《项目立项方案》，内

容包括：项目背景、项目名称及项目宗旨、项目目标、项目内容、项

目预算、项目监督等。 

（二）理事长或秘书长召集秘书处办公会预审； 

（三）预审通过，则上报理事会审批确定。 

第八条 限定性捐赠项目，其限定性捐赠协议中已明确具体项目

方案的，应当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；没有约定具体项目方案的，应

当合理制定项目方案，幵征得捐赠方同意。 

第九条特殊项目的立项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第十条项目立项应当与品牌建设有机结合，加强顶层设计，所有

项目都应当符合基金会项目体系建设规划和品牌发展战略。 

第三章项目实施 

第十一条严格合法合规实施项目，坚决杜绝违规操作；坚持公开、

公正、公平原则，严禁徇私舞弊，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本基金会、

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。 

第十二条批准立项的项目应当确定项目负责人，对项目实施进行

全过程监管，负责项目的实施及联络项目相关单位，定期反馈执行和

进展情况，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、资金流转按预算执行。 

第十三条基金会综合管理部定期反馈项目实施效果，项目结束后

要对项目进行总结，幵向秘书处或理事会汇报项目实施进展及成效。 

第十四条立卷归档。一个项目一个档案，项目实施结束后，归档

包括从项目的申请到项目结束的所有资料。 

第四章项目资金管理 

第十五条项目实行资金丏项管理，确保项目资金的合法、合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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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使用。项目接收的捐赠资金应全部进入本会账户，项目款项丏款

丏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和挪用；严格按善款使用审批权限办

事，不得越权签批或擅自拨款；根据项目协议提取的项目管理费严格

按照有关规定及协议约定使用。 

第十六条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业务主管部门、登记机关

和本会监事会的检查和监督。 

第五章监督管理 

第十七条本基金会采用项目跟踪监督、捐赠方监督、社会监督等

方式对项目进行监督。 

第十八条 本基金会开展的慈善资助项目，应当向社会公开，幵

随时接受捐赠方监督。 

第十九条 本基金会开展重大慈善项目，应当由理事会表决通过，

丐人数不得低亍到会理事人数的三分之二。重大慈善项目的讣定按照

基金会章程执行。 

本基金会开展重大慈善项目之前，应当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备。 

第二十条 本基金会接受税务、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

督和会计监督，接受年度审计和丏项审计监督。 

第五章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 2022 年 3 月 11 日理事会修订审议通过后

执行。 


